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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今天看到法務部所提出來的業務

報告，其中第 40 頁有段陳述讓我心裡動了一下，在執行署「強力執行滯欠停車費

及罰鍰專案」部分提到「停車不繳停車費，形同停霸王車，造成社會不公不

義。」，一般人停車不繳停車費，這是社會的不公不義，但法務部有沒有用這樣的

標準、這樣的精神在真正掃除社會的不公不義？如果有的話，我相信今天國人對於

司法改革的觀感、對於法務部的支持，絕對會大幅提升。還是法務部只有在掃蕩平

民沒有繳停車費、要執行的時候才措辭嚴厲，說這是嚴重的不公不義，但是在辦 

大案的時候卻沒有辦法？ 

 

第二個部分，我要拜託法務部的事情是，以後請你們提出書面報告時，就你們

任內的具體作為去加以描述，不要去回顧一、二十年的歷史，例如報告第 33 頁

下面提到「本部自 98 年 7 月 8 日開始推動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掃除貪官

污吏、掃除官商勾結，我相信是全體國人不分藍綠全力支持的，但你們在報告中提

到「自 98 年開始」，表示你們要從 2009 年開始回溯嗎？報告提到的數據是從 

2009 年開始到去年年底為止總共起訴了多少人、貪瀆金額多少錢、判刑確定多少

人等，到底有什麼意義？能不能夠就新政府的部分，對你們執行所謂國家廉政建設

行動方案裡面的具體成果，專就新政府上任以後的內容提出說明？部長可以承諾

嗎？ 

 

主席：請法務部邱部長說明。 

 

邱部長太三：主席、各位委員。可以，我覺得這是應該的，本來就應該提出近期的

報告。 

 

黃委員國昌：請部長回去看廉政署的網頁，在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中是一片空

白，是不是請部長在一個禮拜之內，把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從你上任以後到現在

的具體作為及成效向大家說明？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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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部長太三：應該的。 

 

黃委員國昌：昨天我請教部長有關於有罪確定判決的系統，您告訴我你們的書面報

告表示有 8 件，我昨天跟您爭執的最主要關鍵點在於檢察機關辦理有罪確定判決

審查作業要點，你們這 8 件是怎麼來的？是不是灌水？昨天會後你們有來跟我說

明，結果證實了我的看法，根本是灌水！為什麼我說根本是灌水？你們列有 8 

件，但有 5 件是程序上早就駁回了，根本沒受理啊！我昨天問個人可以提出聲請

嗎？按照你們的辦法是不行的，但部長說可以，但是你們昨天送來的資料印證了我

說的才是對的啊！個人提出聲請的全部被你們程序上駁回了。剩下的 3 件哪來

的？剩下的 3 件是監委去找你們的時候提了 3 個案件，一個是江國慶案，這早

就平反了，另一個是呂介閔案，這也再審無罪判決了，所以你們這 8 件到底從哪

裡來的？結果我今天在法務部的書面報告中赫然發現，你們自己還承認錯誤，因為

今天報告就改成 2 件了，所以我昨天講 8 件是灌水的，沒有錯吧？ 

 

邱部長太三：委員關心總共受理幾件，在目前所有的司法統計裡面，不管程序上理

由或實質上理由，都列入所謂統計的件數中。 

 

黃委員國昌：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們今天的報告幹嘛改成 2 件？繼續寫 8 件就

好了！今天你們的書面報告寫 2 件哦！你們昨天的報告寫 8 件，今天的報告寫 

2 件，沒有關係嘛！你們統計的基準是什麼？請你告訴大家嘛！ 

 

邱部長太三：我當然不曉得，所謂的 2 件應該是指受理中…… 

 

黃委員國昌：你連今天自己提的書面報告中的東西都不知道？我作為立法委員，對

於你們的報告，我是從頭到尾詳細拜讀，你作為部長，自己提出來的書面報告卻不

知道？ 

 

邱部長太三：我怎麼會不知道呢？基本上，我跟你的差異是在…… 

 

黃委員國昌：對啊！所以我問你嘛！昨天為什麼是 8 件，今天為什麼是 2 件？ 

 

邱部長太三：第一，剛剛提到監察委員所移送的，那是他們去行政院巡察時要求移



送的，所以這 3 件是王美玉監委的要求，法務部當然是根據這個要求而將其移轉

過去給高檢署…… 

 

黃委員國昌：所以這算在 8 件裡面還是不算在 8 件裡面？ 

 

邱部長太三：這當然算在 8 件裡面。 

 

黃委員國昌：那算在 2 件內還是不算在 2 件內？ 

 

邱部長太三：第二，接著由高檢署辦理業務的審查小組去受理案件，至於怎麼受

理，基本上部長又不能告訴他們要怎麼辦理…… 

 

黃委員國昌：沒有錯啊！ 

 

邱部長太三：對啊！這是這樣啊！ 

 

黃委員國昌：我沒有說部長可以指導，但我挑戰你的是，你們送到立法院的書面報

告根本是灌水的！ 

 

邱部長太三：沒有所謂的灌水，而是在於高檢署的程序……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嘛！那你跟大家解釋，昨天為什麼是 8 件，而今天為什麼

是 2 件？ 

 

邱部長太三：高檢署如果持續認為受理中的只有 2 件，我當然跟你報告 2 件

啊！ 

 

黃委員國昌：好，請問到昨天為止，高檢署認為受理中的有幾件？ 

 

邱部長太三：就是報告裡面所寫的嘛！ 

 

黃委員國昌：報告裡面寫幾件？ 



 

邱部長太三：就 2 件嘛！ 

 

黃委員國昌：昨天報告是寫 2 件嗎？昨天報告寫幾件？ 

 

邱部長太三：這裡面就有寫嘛！到 1 月 15 日之前高檢署已受理 2 件嘛！就是

這樣啊！ 

 

黃委員國昌：哪 2 件？說給大家聽。沒關係，都按照你的標準啦！請問受理哪 2 

件，請說給大家聽。 

 

邱部長太三：不是我的標準，是高檢署的標準。 

 

黃委員國昌：好，沒關係，按照高檢署的標準，受理了哪 2 件，請說給大家聽。 

 

邱部長太三：一個是殺人案，另外一個是槍砲條例的案件。 

 

黃委員國昌：那個有受理？ 

 

邱部長太三：對。 

 

黃委員國昌：沒有程序駁回？昨天檢察司的同仁到我辦公室不是這樣講的哦！ 

 

邱部長太三：這裡面就寫調卷中，我當然是根據他們的意見來向委員報告。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啦！這個話題到此為止，我希望以後法務部交來的資料先搞

清楚狀況，不要灌水，這沒有意義，因為我一定會進去看的嘛！哪裡有 8 件？6 

件程序駁回了，2 件早就平反了！好，我們進入下一個問題，請問部長有沒有聽

過什麼叫無卷蒞庭？ 

 

邱部長太三：請委員指教。 

 



黃委員國昌：你有沒有聽過？我知道部長來自檢察官，我現在想要請教的是，部長

知不知道基層檢察官的心聲？我知道檢察官很辛苦，我有同學、也有學生在當檢察

官，我隨時都跟他們保持聯絡，部長知道什麼叫無卷蒞庭嗎？ 

 

邱部長太三：目前我們要推動的是數位化的卷證，將來…… 

 

黃委員國昌：數位化的卷證，所以是無卷蒞庭？ 

 

邱部長太三：只要帶相關器材就可以過去了。 

 

黃委員國昌：不用帶卷，這樣就叫做無卷蒞庭？ 

 

邱部長太三：基本上，我不曉得你的無卷蒞庭是不是指這樣的意義。 

 

黃委員國昌：部長有空請多跟一審的檢察官相處，其實這四個字他們都很熟悉，什

麼叫無卷蒞庭？他們看到二審高檢署的檢察官都是公訴之神，去蒞庭的時候不用帶

卷，全部都記在腦袋裡，他們非常驚訝，二審的學長姐真是神勇，去開庭都不用帶

卷，導致院方都在笑，二審高檢署來蒞庭時有認真蒞庭，都不用帶卷，全部都記在

腦袋裡面。我為什麼講這個事情？去年基層檢察官發起一個非常重要的改革運動─

─一、二審檢察官輪調，對於這些事情，部長一開始有說，對於基層檢察官推動改

革，要看民調的意見是怎麼樣，結果在 1,400 位檢察官裡面有 461 位勇敢站出

來投票，贊成的比例高達 98.9%，請問邱部長，一、二審檢察官輪調這件事情還

要不要推動？因為這個部分從昨天司法改革的具體內容到今天法務部的報告都隻字

未提。 

 

邱部長太三：我們檢察司已經研擬好…… 

 

黃委員國昌：什麼時候會開始推動？ 

 

邱部長太三：我們大概在近期內會召集會議，在這個會議中，把各單位所擔憂的議

題做個說明。 

 



黃委員國昌：近期之內會召開的會議是什麼時候要召開？什麼時候會有個決定？ 

 

邱部長太三：就近期內。 

 

黃委員國昌：因為我很納悶，不曉得法務部是不是認為這個議題其實不是很重要，

因為這整本報告裡面隻字未提，昨天的司改方案裡面也隻字未提，但這件事情很重

要，所有了解檢察官基層實態工作的人都會認同我講的話，這件事很重要，法務部

什麼時候要做決定？ 

 

邱部長太三：我講過了，我們近期內會再召開會議…… 

 

黃委員國昌：所謂近期內是什麼時候？ 

 

邱部長太三：大概是 1 個月內。 

 

黃委員國昌：去年我請教你們社會大眾很關心的吹哨者法案什麼時候會提出來，近

期這個形容詞我去年就聽到了，從去年的近期到今年，你又說近期…… 

 

邱部長太三：吹哨者保護，公部門的部分在去年 10 月就已經送行政院…… 

 

黃委員國昌：送到本院了嗎？ 

 

邱部長太三：行政院還在審查。 

 

黃委員國昌：行政院在審查？你們不是調回去說私部門是不是要納入還要重新考

量，這件事情去年不是就給你們建議了嗎？ 

 

邱部長太三：對，私部門的部分已經開會，當然…… 

 

黃委員國昌：你們一拖再拖、一拖再拖！ 

 

邱部長太三：這不是我們在拖，因為各部會…… 



 

黃委員國昌：都不是你們拖啦！ 

 

邱部長太三：當然不是我們拖啊！我們都有如期在進行…… 

 

黃委員國昌：因為你們研究吹哨者保護法是如此的複雜，如此的嚴重，法務部從開

始研擬到現在幾年了，搞到現在連法案都提不出來！ 

 

邱部長太三：公部門的部分已經在去年 10 月送行政院…… 

 

黃委員國昌：送到本院來啊！ 

 

邱部長太三：我們會跟行政院督促…… 

 

黃委員國昌：在行政部門體系中，大家都很累、都很忙，法務部研擬開會後送到行

政院，然後又說私部門要不要納入還要考量，全部都在講空話嘛！拿出具體的東西

出來，把法案送到本院來，請問什麼時候可以送來？ 

 

邱部長太三：這要問行政院。 

 

黃委員國昌：對嘛！沒有關係啦！現在法務部也跟行政院脫節了！ 

 

邱部長太三：沒有所謂的脫節……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我到院會總質詢的時候再來請教院長…… 

 

邱部長太三：我想委員大概不知道，政府部門的法案應該要有什麼樣的移送程

序…… 

 

黃委員國昌：我要告訴院長，法務部部長的立場就是這件事情不關法務部的事，要

問行政院…… 

 



邱部長太三：怎麼會不關我的事？ 

 

黃委員國昌：剛剛你不是說要問行政院嗎？ 

 

邱部長太三：我的草案已經送過去了嘛！ 

 

主席：部長，委員質詢時，你讓他講完之後你再回答。 

 

邱部長太三：不是，我要更正他錯誤的部分。 

 

黃委員國昌：你要更正我錯誤的部分？你自己回去看看啦！在這個委員會裡面，鬧

過多少笑話！光以昨天這個辦法來講，你不是說個人可以聲請嗎？個人可以聲請

嗎？你再說一次，個人可以聲請嗎？ 

 

邱部長太三：他當然可以聲請，至於程序上會不會符合，是有標準的，就像很多人

的告訴、告發不合法，一樣會被駁回啊…… 

 

黃委員國昌：對啦！所以你的法律見解就是個人不能聲請還是可以聲請，只是會被

程序駁回。有這種法務部長，難怪臺灣今天的司法改革搞成這個樣子！ 


